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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

2016 年招生简章

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具有 110 多年的

办学历史。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南京师范大学名家大师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李

瑞清、江谦、柳诒徵、郭秉文、李叔同、张士一、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孟

宪承、杨贤江、徐悲鸿、高觉敷、罗家伦、潘玉良、张大千、唐圭璋、傅抱石、

陈邦杰、陈洪、吴作人、李旭旦、孙望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曾在此主政

或执教。目前更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此潜心耕耘，著书立说，培育

后学。

学校设有二级学院 25 个、独立学院 2个。共有在职教职工 3240 人，其中正

高级职称 549 人，副高级职称 895 人；专任教师 1870 人，学校拥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创新团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

人计划”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大批优质师资队伍。

学校目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 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3个，江苏高校优

势学科 10 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5个，江苏省一级学科

重点学科 18 个。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2 个、涵盖二级学科授权点

13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7 个、涵盖二级学科授权点 199 个；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 22 个。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已涉及哲、经、法、教、文、史、理、工、

农、医、管、艺等门类。7个学科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全国前十，3个

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 1%。依托重点优势学科，学校建成一批国家省部级重点科

研机构和社会服务平台。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学位点众多，拥有艺术学博士后流

动站以及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多个艺术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及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6 年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艺术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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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面向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招生）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电视系。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专业齐全，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权和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教育部学位中心 2013

年最新公布的学科排名中，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八。

1999 年，文学院正式招收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其中的影视编导与播

音主持艺术方向于 2002 年开始招生。“九五”期间，经严格论证与审批，文学

院获准建立电影学（含电视）和影视文学两个硕士点。2003 年，文学院在中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设立影视文学博士点。2011 年，戏剧与影视学成为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被江苏省教育厅遴选为江苏省

重点学科。2013 年,根据教育部 2012 年本科专业目录，我校的戏剧影视文学(影

视编导与播音主持艺术方向)更名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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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艺术是南京师范大学校考艺术类专业，与国内同类专业或方向相

比较，其显著的特色是：课程体系建立在播音主持艺术、影视编导与制作与汉语

言文学三个平台之上，依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实力雄厚的文学、语言、艺术教

学平台，以宽口径教学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级复合型媒体人才，多年来走出了一条

有扎实专业基础、显著文化特色、学界一致好评、业界广泛认可、社会影响深刻

的育才之路。在每年毕业的三十名左右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会选择到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英国莱斯特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攻读研究生；三分之一左右会选择到中

央台、上海文广、江苏广电总台、湖南文广、山东卫视等国内一线卫视频道就业，

同时在江苏、山东、安徽等省份的诸如南京、合肥、济南、苏州、无锡、徐州、

扬州、常州、盐城等地市级电视台举办的主持人大赛中，荣获为数众多的冠亚季

军并最后签约为城市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此外，还有三分之一左右会在江苏省武

警总队、消防总队、边防总队、省公安厅、省气象局、东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

华谊兄弟影业、幸福蓝海影业等政府机构和知名企事业单位从事传媒类岗位工

作。

（一）培养目标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培养具备主持采访、影视制作、创意策划和文案写作等

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电媒体、网络新媒体、影视公司、出版发行机构、政

府和企业宣传部门及其他单位从事节目主持、出镜采访、影视编导、企划撰稿、

策划执行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招生人数及学制

2016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面向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招收

本科生 30 名（文理不限），其中面向江苏省招生 20 名，面向山东省、安徽省、

浙江省招生 10 名；学制 4年。

（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身体健

康，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无色盲、色弱，男身高 1.70 米及以上，女身高 1.60

米及以上。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需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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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所需的证件，到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

报名手续，领取艺术专业考试的相关材料，并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校考）。

专业考试报名采用网上申请的形式。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登录南京师

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

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 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

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年 12月 10日起开放缴费)。

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缴费，完成缴费

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2015 年 12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关闭报名系统）。完成后，用 A4 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

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到时间：2016 年 1 月 19 日上午 8:00-下午 16:30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随园校区南大楼）

3.报到要求：凡报考本专业的考生，须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2016 年

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

字确认）及 2张近期免冠 1寸彩色照片前来办理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2016 年 1 月 21 日起（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5.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随园校区南大楼）

6.考试内容：

（1）指定稿件播报（当场随机抽题）

（2）话题评述（当场随机抽题，限 4分钟内完成。评述时不得带书面提纲）

（3）综合素质考查（当场随机抽题问答，文学常识问答）

（4）才艺展示，在下列考试形式中任选一种：

①器乐（自带，钢琴演奏不列入考试范围）、舞蹈、小品、曲艺或声乐等（伴

奏乐请用标准 MP3 格式作为唯一文件存储进入普通 U盘，现场备有 MP3 播放器，

提供 U盘中的 MP3 文件读取，考生不可带入任何具有录放功能的电子产品）；

②朗诵自备文学作品（在诗歌、散文、童话、寓言、小说片段等形式中任选

一种，限时 2～3分钟）。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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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考试四项满分为 300 分，其中指定稿件播报、话题评述、才艺展示项满

分各为 80 分，综合素质考查项满分为 60 分。

7.专业考试成绩将于 2016 年 4 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我校的本科生招生

网查询，对于合格考生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高考文化分（江苏考生要求英语单科成绩

不低于 50 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合格且无色盲、色

弱的进档考生（如考生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考生还需参加所在省

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将其高考文化分与专业分相加成综合分，按

照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

择优录取；若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

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有关事项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校

考）专业志愿时可能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

我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

准。

4.认可我校 2016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成绩的高校，我校将在本科生

招生网上公布其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52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网址：http://w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wxy.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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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面向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招生）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在江苏高校同类院系中是办学历史最久、学科层次最高、专业设置最全、

实验室及硬件设施最好的一所二级学院。学院成立于1995年 4月，其前身为 1964

年创立的南京师范学院新闻学专业。学院现设有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系、

新闻摄影系、网络与新媒体系五个系科，拥有新闻学、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三

个学术型硕士点，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两个专业型硕士点和江苏省普通高校唯

一的新闻学博士点。另有江苏省新闻人才培训中心、江苏省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

培训基地、江苏省传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大众

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民国新闻史研究所等科研、

教学机构。学院现有 6个本科专业，即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广

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影视摄影与制作。

（一）培养目标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及文艺团体

培养各类编导、策划及节目主持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人数及学制

2016 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面向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招收本科生 32 名，

其中面向江苏省招收 24 名（文理不限），面向浙江、湖南两省各招收 4名（均

为文科 3名，理科 1名）；学制 4年。

（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身体健

康，五官端正，无色盲、色弱，有志于从事广播电视相关专业工作。

（四）专业考试

1.报考说明

我校将不再对报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考生组织校考，考生直接参加生源所

在省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联考或统考。

2.江苏省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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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选拔的需求，参照义务教育中学阶段课程标

准，重点考查考生的影视作品分析及创作的基本能力、综合艺术感悟能力、审美

能力，考核科目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满分 300 分）。

（1）报名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17 日（截止时间为：2015 年 12 月 17

日 17 时）。联考报名采用网上申请的形式。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

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按要求进行网上确认信息和网上缴费。

网报系统实行考生个人确认，支持银联卡付款。考试费按每生 4门考试科目共

240 元收取。

（2）考试安排：

面试时间：2016 年 1 月 10 日左右起（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面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随园校区

新传大楼）

笔试时间：2016 年 1 月 17 日 上午 9：00-11:30，影评创作

2016 年 1 月 17 日 下午 14:30-16: 00，故事创作

笔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苑路 1号）

（3）考试内容

(笔试科目：包括影评写作和故事创作，满分为 200 分。影评写作和故事创

作各 100 分；

A.影评写作主要考查考生的影视审美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

力，考核方式为考生观看影视作品，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影评写作，字数不

少于 1000 字，考试时间（含影片播放时间）共 2小时 30 分钟。

B.故事创作主要考查考生的想象力、艺术思维和感悟能力、艺术表现与创

作能力。考核方式为考生根据题目的具体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编写一个故事。字

数不少于 800 字。故事创作考试时间共 1小时 30 分钟。

面试科目：包括才艺展示和综合素养考察，满分为 100 分。其中，才艺展

示 20 分，综合素养考察 80 分。

A.才艺展示考试目的为考查考生的自然条件、才艺水平和艺术修养。考试

内容为在演唱、演奏、舞蹈、朗诵、小品五类中任选一项进行展示。考试现场仅

提供钢琴，其他乐器须考生自备。考生如需伴奏音乐，请事先用标准 MP3 格式作

为唯一文件存储至普通 U盘，考试现场提供播放器。考生不得将任何具有录、放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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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功能的电子产品带入考场。时间不超过 2分钟。

B.综合素养考察考试目的为考查考生的性格爱好、特点特长；口头表达能

力、艺术感悟能力、独立判断能力和生活观察能力；心理素质、临场应变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考试形式为考生现场回答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知识及专业能力相

关的问题。时间不超过 4分钟。

3.有关浙江省、湖南省考生需参加生源地所在省份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

考，考试安排详见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高考文化分（江苏考生要求英语单科成绩不

低于 50 分）和专业分（江苏考生要求达到联考前 300 名）达到生源地所在省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无色盲、色弱的进档考生，录取时将其高考文化总分与专业

考试总分相加形成综合分，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

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

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有关事项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校

考）专业志愿时可能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

我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

准。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咨询电话：(025) 83598525、8589102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站：http://xinchuan.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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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面向江苏省招生）

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在江苏高校同类院系中是办学历史最久、学科层次最高、专业设置最

全、实验室及硬件设施最好的一所二级学院。学院成立于 1995 年 4 月，其前身

为 1964 年创立的南京师范学院新闻学专业。学院现设有新闻系、广播电视系、

广告系、新闻摄影系、网络与新媒体系五个系科，拥有新闻学、传播学、戏剧与

影视学三个学术型硕士点，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两个专业型硕士点和江苏省普

通高校唯一的新闻学博士点。另有江苏省新闻人才培训中心、江苏省党委政府新

闻发言人培训基地、江苏省传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民国新闻史研究

所等科研、教学机构。学院现有 6个本科专业，即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播电

视编导、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影视摄影与制作。

（一）培养目标

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为各级电视台、影视节目制作公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

机构、广告制作公司、音像制作机构、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及其他影视创作部

门培养专业扎实、技法娴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悟力与创造力的应用型高级摄影

摄像人才。毕业生可在上述单位从事影视摄影、影像编辑、后期剪辑、节目制作

等工作。

（二）招生人数及学制

2016 年，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面向江苏省招收本科生 20 名（文理不限）；

学制 4年。

（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江苏省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身体健康，

五官端正，无色盲、色弱，有志于从事影视摄影与制作事业相关专业工作。

报考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考生，须参加由南京师范大学单独组织的艺术专

业考试（校考），并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http://add.njnu.edu.cn/，

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 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

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年 12月 10日起开放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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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缴费，完成缴费

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2015 年 12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关闭报名系统）。上述工作完成后，须用 A4 纸打印本专业报名表并由考

生本人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考说明：

报考我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考生需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专业加试（校考）。

2.报到时间：2016 年 1 月 22 日上午 8:00-下午 16:30

3.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笃学楼大厅（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

文苑路 1号）

4.报到所需材料：考生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2016 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

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5.考试时间：2016 年 1 月 23 日

6.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苑路 1号）

7.考试内容

考试方式为笔试，包括视觉故事构成、影视图像分析、影视摄影基础三个科

目。每个科目考试时间 2小时 30 分钟，每个科目满分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 300

分。

（1）视觉故事构成考试内容：主考方提供多种图案素材，考生经构思后，

任意选择素材中适用的图案进行剪贴组合，构成具有故事情节的四幅连环组图，

并在每幅图案下面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对图案所表现的内容进行阐述。四幅连

环组图与简要的文字说明构成一个完整的视觉故事。

具体说明：

考生可任意选择与使用考试提供的图案素材（数量不限）进行剪切、拼接、

粘贴到试卷中形成组图并可对组图进行加色和绘画。

考生不得自带图案素材，违者按作弊论处。

考生自备画笔、颜料、剪刀、尺子、胶水或胶棒等工具。

（2）影视图像分析考试内容：主考方提供影视作品截图 3-5 幅，并从影视

摄影专业角度提出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主题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请考生回答。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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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志伟：《影视作品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李培林：《摄影创作与审美》，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3）影视摄影基础考试内容：

影视摄影基础知识，包括静态图片摄影知识与动态影视摄影知识。

参考书目：

卜新章：《摄影基础——摄影实战技巧》，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

版

郑国恩：《影视摄影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成绩公布：专业考试成绩将于 2016 年 4 月底前公布，考生可通过南京师

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我校将向考试合格的考生发放书面通知。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

统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高考文化分（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0 分）

达到江苏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合格且无色盲、色弱的进档考生，录取时

将其高考文化总分与专业考试总分相加形成综合分，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的顺

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文化分

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有关事项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全省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

（校考）专业志愿时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江苏省志愿填报办法报考我

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

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咨询电话：(025) 83598525、8589102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站：http://xinchuan.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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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术学院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动画专业

（面向江苏省招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已有 114 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晚清李瑞清主持的

两江师范学堂 “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开设的新型高等艺

术学科。1928 年由该科演化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后改为艺术学系），

由吕凤子、李毅士先后主持教务。1928 年徐悲鸿受聘为该科教授，1935 年徐悲

鸿任主任。徐悲鸿先生倡导新美术运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的办学方针，并邀请

美术界精英，如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樑、庞薰琹、吕斯百、吴作人、

黄君璧、黄显之、张书旂、傅抱石、秦宣夫等著名画家先后在此执教，培养造就

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优秀的美术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徐悲鸿美术教育体

系，这个体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流，主导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创新和发

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该系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美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9 年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有教授 21 名，副教

授 23 名，博士生导师 14 名，硕士生导师 27 名，教职工共 110 名，近年来在美

术创作、理论研究及艺术设计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

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MFA）综合改革

试点单位，是“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美术与艺术设计实验教

学中心”是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动画专业为国家第三批特色专业、教育部

“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美术学是江苏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省级

品牌专业；美术学、动画、摄影专业同为省级重点专业；水粉、草书艺术课程是

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学美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是“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学院承担的地方高师本硕贯通教师教育模式探索，是教育部卓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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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项目。近年来，学院承担 8项国家级科研项目，19 项省级科研项目，与英国、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高校以及国内相关研究院（所）、企

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合作关系，先后有 7批在校学生分别赴俄罗斯、美国、

加拿大进行互认学分的短期驻学，各专业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在仙林校区有

约 24000 平方米的教学楼，并有一个新型展览大厅。美术学院珍藏有徐悲鸿先生

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批大型写生石膏像，教学条件一流。学院设有 11 个系，1

个教研室，7个研究所，5个实验室和 2个中心，分别为中国画系、西画系、环

境设计系、产品设计系、视觉传达系、雕塑系、摄影系、书法系、史论系、动画

系，美术教育教研室，美术教育研究所、徐悲鸿研究所、美术学研究所、雕塑艺

术研究所、陶瓷艺术研究所、影像文化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西画临摹实验

室、中国画临摹实验室、美术教育微格实验室、环境设计实验室、印刷实验室、

综合材料实验室、雕塑实验室、陶瓷设计实验室、漆艺设计实验室、摄影与媒体

艺术实验室、动画实验室，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继续教育

中心，涉及 3个一级学科共 13 个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有 896 名，硕、

博士研究生 548 名，以及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

国家的留学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16 年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 4年制本科生 210

名，其中，面向江苏省招收 4年制本科生 100 名。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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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招生

专业

（类）

培养方向 培 养 目 标 就 业 去 向

美
术
学
类

美术教育
培养掌握美术学基本技能的高素质、复

合型、具有一定开拓能力的美术学师资。
从事中、高等学校美术教学、教学研究

人员、其他教育等工作。

雕塑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雕

塑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雕塑创作、城市公共空间的设

计以及教育工作等

油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油

画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油画创作和美术教学等

水彩水粉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的

画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等

中国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中

国画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中国画创作和美术教师等

摄影

培养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扎实，表
现理念新颖，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系统掌
握图片录入及影像处理，图形表现等相关的
媒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影像类专门人才。

从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媒
体、广告媒体的影像类工作，及大学本、专
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

设
计
学
类

视觉传达设计

培养具有一定艺术设计、调研、策划、
开发、管理及研究能力，具有现代艺术设计
思维能力，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艺
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装潢、广告、品牌推广工
作；从事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的研究与开发
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
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的
教学工作。

环境艺术
培养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

环境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环境艺术设
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设计院、规划院、房产开发公司以
及各装饰公司、设计公司、园林公司、广告
公司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从事一定的
环境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
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展示设计

培养对展示设计所涉及的空间、造型、
色彩、材料、制作工艺、多媒体以及声光电
等手段具备很强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复合型
高级艺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从事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
贸易等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的展示策划工作，
同时也可到经济主管行政单位宣传部门及
各展示公司、展示场馆部门就业。

漆艺设计
培养具有漆艺设计、制作技能和漆画创

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从事漆艺的设计与开发工作、漆画的创

作，或从事教学和设计管理方面的工作。

陶艺设计

培养具有陶瓷艺术设计、制作及生产、
经营、调研、管理开发等多方面的才能，并
具有现代陶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
才。

从事陶瓷艺术设计与开发工作，从事中
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教学工
作，从事陶瓷制作与管理工作。

动画

培养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动画设计、制
作、策划、创意编辑及研究能力，并具有现
代动画设计思维能力和动画实践技能的专
门人才。

从事动画的创作，从事商业广告动画设
计与开发。从事动画制作管理工作，从事中
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动画设计
的教学工作。

（二）招生专业、学制、学历及课程设置

专业（类） 学制学历科类 考试
形式

主 要 课 程

美术学类 四年 本科 艺术 参加省统考
大类招生，按照雕塑、美术教育、油画、水彩水粉画、摄影、

中国画等 6个专业方向开设课程。

设计学类（不含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
四年 本科 艺术 参加省统考

大类招生，按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展示设计、漆艺

设计、陶艺设计等 5个专业方向开设课程。

动画 四年 本科 艺术 参加省统考
连环画、动画造型设计、动画背景设计、动画运动规律、FLASH、

3DS MAX、动画片制作工艺、后期编辑合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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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江苏省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且具有一

定艺术专长，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有志于从事美术、设计、动画等相关专

业工作。

（四）专业考试

1.报考说明：报考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及动画等专业的考生须参加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以下简称全省统考）。

2.江苏省统考：

（1）报到时间：2015 年 12 月 5 日（上午 8:30——下午 4:30）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体育中心（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

城文苑路 1号）

（3）考试时间：2015 年 12 月 6 日

（4）考试地点：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划分考区，设点考试（填报志愿

时不受考点限制），统考考点的考试地区划分如下：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常州市、镇江市

苏州大学：无锡市、苏州市、南通市

扬州大学：扬州市、泰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市、宿迁市

盐城工学院：盐城市

连云港市高校招生办公室：连云港市

淮安市教育考试院：淮安市

（5）考试科目：

速写（八开铅画纸，全身人物动态速写（提供相关文字或图片）），考试

时间为 30 分钟；

素描（八开铅画纸，人物头像、石膏像或物体（提供人物头像图片、石膏

像图片、世界美术史上名家作品图片或物体图片）），考试时间为 2小时 30 分

钟;

色彩（四开铅画纸，静物默写），考试时间为 3小时。

速写、素描和色彩科目均为必考科目，专业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其中，速

写 60 分，素描 120 分，色彩 1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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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动画专业，

高考文化分（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0 分，江苏省美术统考前 30 名的考生英语单

科不作要求）和专业分达到江苏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无色盲、色弱的进档

考生，录取时将按其高考文化总分与专业考试总分相加而成的综合分统一划定最

低录取分数线，按照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

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

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大类招生专业方向选择办法

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按照大类招生，新生

入学后即划分专业方向。美术学类按照雕塑、美术教育、油画、水彩水粉画、摄

影、中国画等 6个专业方向培养学生，设计学类按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

展示设计、漆艺设计、陶艺设计等 5个专业方向培养学生。专业方向选择的办法

为，按照专业考试总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学生入学后填写的专业方向志

愿申请，完成专业方向志愿选择。

（八）有关事项的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全省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

（校考）专业志愿时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江苏省志愿填报办法报考我

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

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江苏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准。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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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术学院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动画专业

（面向江苏省外招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已有 114 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晚清李瑞清主持的

两江师范学堂 “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开设的新型高等艺

术学科。1928 年由该科演化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后改为艺术学系），

由吕凤子、李毅士先后主持教务。1928 年徐悲鸿受聘为该科教授，1935 年徐悲

鸿任主任。徐悲鸿先生倡导新美术运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的办学方针，并邀请

美术界精英，如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樑、庞薰琹、吕斯百、吴作人、

黄君璧、黄显之、张书旂、傅抱石、秦宣夫等著名画家先后在此执教，培养造就

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优秀的美术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徐悲鸿美术教育体

系，这个体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流，主导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创新和发

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该系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美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9 年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有教授 21 名，副教

授 23 名，博士生导师 14 名，硕士生导师 27 名，教职工共 110 名，近年来在美

术创作、理论研究及艺术设计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

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MFA）综合改革

试点单位，是“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美术与艺术设计实验教

学中心”是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动画专业为国家第三批特色专业、教育部

“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美术学是江苏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省级

品牌专业；美术学、动画、摄影专业同为省级重点专业；水粉、草书艺术课程是

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学美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是“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学院承担的地方高师本硕贯通教师教育模式探索，是教育部卓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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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项目。近年来，学院承担 8项国家级科研项目，19 项省级科研项目，与英国、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高校以及国内相关研究院（所）、企

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合作关系，先后有 7批在校学生分别赴俄罗斯、美国、

加拿大进行互认学分的短期驻学，各专业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在仙林校区有

约 24000 平方米的教学楼，并有一个新型展览大厅。美术学院珍藏有徐悲鸿先生

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批大型写生石膏像，教学条件一流。学院设有 11 个系，1

个教研室，7个研究所，5个实验室和 2个中心，分别为中国画系、西画系、环

境设计系、产品设计系、视觉传达系、雕塑系、摄影系、书法系、史论系、动画

系，美术教育教研室，美术教育研究所、徐悲鸿研究所、美术学研究所、雕塑艺

术研究所、陶瓷艺术研究所、影像文化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西画临摹实验

室、中国画临摹实验室、美术教育微格实验室、环境设计实验室、印刷实验室、

综合材料实验室、雕塑实验室、陶瓷设计实验室、漆艺设计实验室、摄影与媒体

艺术实验室、动画实验室，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继续教育

中心，涉及 3个一级学科共 13 个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有 896 名，硕、

博士研究生 548 名，以及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

国家的留学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6年面向全国有关省份招收四年制本科生210名

（文理兼招）。其中，拟面向黑龙江、河南、浙江、山东、甘肃、湖南、福建、

广西、山西、安徽、内蒙古、辽宁、吉林、云南招收四年制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本科生。

因各省招生主管部门艺术生招生政策尚未公布，实际招生省份

将根据各省招考政策做调整，以我校本科招生网最终公布信息为准。

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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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招生

专业

（类）

培养方向 培 养 目 标 就 业 去 向

美
术
学
类

美术教育
培养掌握美术学基本技能的高素质、复合

型、具有一定开拓能力的美术学师资。
从事中、高等学校美术教学人员、教学

研究人员、其他教育工作等。

雕塑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雕塑

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雕塑创作、城市公共空间的设

计以及教育工作等。

油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油画

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油画创作和美术教学等。

水彩水粉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的画

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等。

中国画
培养基础扎实、具有一定创作能力的中国

画家和专业教师。
从事专业中国画创作和美术教师等。

摄影

培养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扎实，表
现理念新颖，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系统掌
握图片录入及影像处理，图形表现等相关的
媒体艺术表现语言的影像类专门人才。

从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媒
体、广告媒体的影像类工作，及大学本、专
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

设
计
学
类

视觉传达设计

培养具有一定艺术设计、调研、策划、开
发、管理及研究能力，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
能力，掌握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艺术设计
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企业产品装潢、广告、品牌推广工
作；从事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的研究与开发
设计；从事一定的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
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的
教学工作。

环境艺术
培养具有现代艺术设计思维能力，掌握环

境艺术设计系统方法和具有环境艺术设计实
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设计院、规划院、房产开发公司以
及各装饰公司、设计公司、园林公司、广告
公司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从事一定的
环境设计管理工作；从事中等职业学校及大
学本、专科层次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展示设计

培养对展示设计所涉及的空间、造型、色
彩、材料、制作工艺、多媒体以及声光电等手
段具备很强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复合型高级艺
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

具有展示设计特长的专业设计师，能够
从事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经济、贸易
等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的展示策划，同时也可
到经济主管行政单位宣传部门及各展示公
司、展示场馆部门就业。

漆艺设计
培养具有漆艺设计、制作技能和漆画创作

能力的专门人才。
从事漆艺的设计与开发工作、漆画的创

作，或从事教学和设计管理方面的工作。

陶艺设计
培养具有陶瓷艺术设计、制作及生产、经

营、调研、管理开发等多方面的才能，并具有
现代陶瓷艺术设计、实践技能的专门人才。

从事陶瓷艺术设计与开发工作，从事中
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教学工
作，从事陶瓷制作与管理工作。

动画

培养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动画设计、制
作、策划、创意编辑及研究能力，并具有现
代动画设计思维能力和动画实践技能的专门
人才。

从事动画的创作，从事商业广告动画设
计与开发。从事动画制作管理工作，从事中
等职业学校及大学本、专科层次的动画设计
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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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专业、学制、学历、课程设置及招生计划

专业（类） 学制学历科类 主 要 课 程 招 生 计 划

美术学类 四年 本科 艺术
大类招生，按照雕塑、美术教育、油画、水彩水粉

画、摄影、中国画等 6个专业方向开设课程。 各省招生计划数

的分配将按照各省参

加我校校考的人数占

校考总数（江苏省外考

生）的比例测算后划

定。

设计学类（不含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
四年 本科 艺术

大类招生，按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展示设

计、漆艺设计、陶艺设计等 5个专业方向开设课程。

动画 四年 本科 艺术
连环画、动画造型设计、动画背景设计、动画运动规

律、FLASH、3DS MAX、动画片制作工艺、后期编辑合成等。

（三）报考条件

1.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且具

有一定艺术专长、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并且所在省美术专业统考或联考成绩

合格者才可报考我校专业校考。

2.考生根据本简章所公布的各省份报名时间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所在

省“准予参加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通知书”到我校所设的江苏省外

考点报名，不接受函报。吉林省考生须在我校辽宁省所设考点参加考试，除吉林

省外的考生须在考生当地省份我校所设考点参加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四）专业考试

1.考生需参加所在省份美术专业统考或联考并且成绩合格，才可参加由我校

组织的专业考试。

2.如考生未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则不得填报我校相关专业志愿。

3.如考生所在省已设有我校相关考试类别考点，则考生不得在其他省相同考

试类别考点进行考试，否则成绩无效。

4.考试科目

素描（八开画纸，人物头像），考试时间为 3小时;

色彩（八开画纸，静物默写），考试时间为 3小时。

素描和色彩科目均为必考科目，专业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其中，素描 150

分，色彩 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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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苏省以外考点设置情况：以下待定考点报名、考试时间以我校本科招生

网上公布为准。（根据我校和相关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联系情况，陆续更新。）

省份 专业报名地点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联系人、

电话
考试类别

云南 美术

甘肃 美术

河南 美术

福建 美术

山西 美术

广西 美术

内蒙古 美术

辽宁 美术

山东 美术

湖南 美术

黑龙江 美术

安徽 美术

浙江 美术

6.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将在 2016 年 4 月底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公

布，其中考试合格考生以书面形式通知。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动画专业，

专业考试合格且高考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无色盲、

色弱的进档考生（考生须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录取时以

其所在省份综合分统一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按照考生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的顺

序，择优录取。综合分计算公式为：（考生文化分÷所在省份文化分满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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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专业分÷该专业满分×40）。若综合分相同，则按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

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外语 3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

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大类招生专业方向选择办法

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不含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按照大类招生，新生

入学后即划分专业方向。美术学类按照雕塑、美术教育、油画、水彩水粉画、摄

影、中国画等 6个专业方向培养学生，设计学类按照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

展示设计、漆艺设计、陶艺设计等 5个专业方向培养学生。专业方向选择的办法

为，按照我校组织的专业考试总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学生入学后填写的

专业方向志愿申请，完成专业方向志愿选择。

（八）、有关事项的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校

考）专业志愿时可能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

我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

准。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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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面向江苏省、山东省招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已有 114 年的办学历史，其前身是晚清李瑞清主持的

两江师范学堂 “图画手工科”，这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开设的新型高等艺

术学科。1928 年由该科演化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科（后改为艺术学系），

由吕凤子、李毅士先后主持教务。1928 年徐悲鸿受聘为该科教授，1935 年徐悲

鸿任主任。徐悲鸿先生倡导新美术运动，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的办学方针，并邀请

美术界精英，如高剑父、张大千、陈之佛、颜文樑、庞薰琹、吕斯百、吴作人、

黄君璧、黄显之、张书旂、傅抱石、秦宣夫等著名画家先后在此执教，培养造就

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和优秀的美术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形成徐悲鸿美术教育体

系，这个体系代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流，主导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创新和发

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该系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美术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9 年改办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有教授 21 名，副教

授 23 名，博士生导师 14 名，硕士生导师 27 名，教职工共 110 名，近年来在美

术创作、理论研究及艺术设计的开发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

美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学院是国家首批艺术硕士专业（MFA）综合改革

试点单位，是“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美术与艺术设计实验教

学中心”是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动画专业为国家第三批特色专业、教育部

“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美术学是江苏省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省级

品牌专业；美术学、动画、摄影专业同为省级重点专业；水粉、草书艺术课程是

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学美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是“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学院承担的地方高师本硕贯通教师教育模式探索，是教育部卓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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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项目。近年来，学院承担 8项国家级科研项目，19 项省级科研项目，与英国、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高校以及国内相关研究院（所）、企

业建立教学、研究、实践合作关系，先后有 7批在校学生分别赴俄罗斯、美国、

加拿大进行互认学分的短期驻学，各专业面向海内外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优美的教学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在仙林校区有

约 24000 平方米的教学楼，并有一个新型展览大厅。美术学院珍藏有徐悲鸿先生

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批大型写生石膏像，教学条件一流。学院设有 11 个系，1

个教研室，7个研究所，5个实验室和 2个中心，分别为中国画系、西画系、环

境设计系、产品设计系、视觉传达系、雕塑系、摄影系、书法系、史论系、动画

系，美术教育教研室，美术教育研究所、徐悲鸿研究所、美术学研究所、雕塑艺

术研究所、陶瓷艺术研究所、影像文化研究所、设计艺术研究所，西画临摹实验

室、中国画临摹实验室、美术教育微格实验室、环境设计实验室、印刷实验室、

综合材料实验室、雕塑实验室、陶瓷设计实验室、漆艺设计实验室、摄影与媒体

艺术实验室、动画实验室，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继续教育

中心，涉及 3个一级学科共 13 个专业（方向）。目前在校本科生有 896 名，硕、

博士研究生 548 名，以及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

国家的留学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16 年面向江苏省及山东省招收四年制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本科生，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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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招生专业 培 养 目 标 就 业 去 向

服装与服饰设计
培养具有研究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规

律能力以及掌握相应的工艺技术和实践经
验能力的综合专业型人才。

从事服装公司及服装企业的设计、技术
管理、营销工作；从事模特经纪公司、新闻
媒体、广告部门及展览公司等领域的表演及
策划工作；从事高校及中等专科学校服装设
计与表演艺术教学工作。

（二）招生专业、学制、学历、课程设置及招生计划

专业 学制 学历科类 主 要 课 程 招 生 计 划

服装与服饰设计 四年 本科 艺术

设计史、设计概论、服装设计、服装制板、缝

纫工艺、形体塑造、形象设计、服装摄影、服装表

演与编导、服装市场与营销等。

江苏省拟 3名；山东省拟 7名。

（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且具有

一定艺术专长，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有志于从事服装与服饰设计相关专业

工作。考生身高要求：男性 180cm 及以上，女性 170cm 及以上。

凡符合报考条件且参加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单独考试（校考）的江苏、山东

考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网址：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

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

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开放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

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缴费，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用

A4 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网报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2015 年 12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关闭报名系

统）。上述工作完成后，须用 A4 纸打印本专业报名表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该表将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报考说明：

（1）报考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考生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的专业加试

（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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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省、山东省报考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考生须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到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原美楼美术馆（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 1号）报到，

并参加专业加试。

2.考试说明：

参加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校考的考生，报到时，考生须带本人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2016 年艺术专业考试通知书》及《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

统生成，考生本人签字确认）以及 2张近期免冠 1寸彩色照片。

（1）报到时间：2016 年 1 月 22 日上午 8:00-11:00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原美楼美术馆（南京市仙林大学城

文苑路 1号）

（3）考试时间：2016 年 1 月 22 日下午-1 月 23 日

（4）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苑路 1号）

（5）考试科目：

服装设计：效果图设计，8开画纸，考试时间 3小时。

形体展示：含才艺表演，可自备伴奏 CD（WMA 格式），女生自备高跟鞋、

泳装，男生自备泳裤。

备注：每科满分 150 分，总分为 300 分。南京师范大学考点接受江苏、山东

考生参加考试。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对报考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内同批次最低录

取控制分数线专业分合格且无色盲、色弱的进档考生，将按照专业考试科目总分

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相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若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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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有关事项的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校

考）专业志愿时可能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

我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

准。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咨询电话：（025）85891768、85891710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网址：http://msxy.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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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音乐学院音乐学、音乐学（实验班）、舞蹈学专业

音乐学专业（面向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招生）

音乐学专业(实验班)（面向江苏省招生）

舞蹈学专业（面向全国招生）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坐落于享有

“东方最美丽校园”之美誉的随园校区，其前身可追溯到三江、两江师范学堂于

1906 年开设的图画手工科内的音乐课。历经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组、

南京大学音乐系、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和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2000 年改建为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院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

训基地”，音乐学科是“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音乐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

特色专业”。学院现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及艺术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学院在本科层次开设音乐学专业（含师范、实验班<师范>）、舞蹈学等专

业，拥有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整的音乐与舞蹈学人才培养体

系和多种办学层次。学院十分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工作，与美国、德国、日本、韩

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挪威等多个国家的音乐院系均

建有密切的联系，学术交流活动频繁，联合办学卓有成效。

（一）培养目标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本科教育依托人文传统底蕴深厚的南京师范大学，

在重点培养音乐教师的基础上，同时把培养音乐专业优秀人才作为目标。学院以

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秉承精英教学的传

统，致力教学改革和素质创新教育，扩展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新渠道，考研率稳

步上升，毕业生就业率高，出国深造人数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音乐教

学、创作、科研和表演领域的高精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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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人数及学制

2016 年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面向全国部分省份招收音乐学（含师范、实

验班<师范>）、舞蹈学等专业 4年制本科生 145名，热忱欢迎考生报考南京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

招生专业 培养方向 学制 学历 考试形式 备 注

音乐学

（江苏省内）

音乐学（师范） 四 本科 参加江苏省音乐统考

音乐学

（江苏省内）

音乐学

（实验班<师范>）

四 本科
参加江苏省音乐统考 由中央音乐学院支

持办学。

音乐学

（面向浙江省、广

东省、湖南省、安

徽省、湖北省招生）

音乐学（师范） 四 本科

参加生源地所在省份

的音乐省统考

入校后只提供钢

琴、声乐、民族乐器方

向教学，每个省份计划6

人。（浙江省、湖南省

只招收文科生。）

舞蹈学 舞蹈学 四 本科

面向全国招生，考生

须参加我校单独组织

的考试（校考）

招生计划：拟招生

共30名，其中江苏省拟

15名，其他省份拟15名。

（三）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符合所在省份 2016 年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凡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持报考所需的证件，到省招

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办理高考文化及艺术专业考试报名手续，领取 2016 年艺

术专业考试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参加专业考试。

舞蹈学专业单独考试（校考）网报说明：凡符合报考条件且参加校考的考

生，须登录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按要求进行网上报名（网址：

http://add.njnu.edu.cn/，报名前请先仔细阅读报名须知

http://add.njnu.edu.cn/home/index）。考生在报名系统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后

须进行网上缴费（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开放缴费）。建议使用银联缴费通道，

目前仅开放储蓄卡（无法使用信用卡）缴费，完成缴费后请点击返回商户。网报

截止时间：2015 年 12 月 30 日（2015 年 12 月 30 日 23 时 59 分关闭报名系统）。

上述报名程序全部完成后，用 A4 纸打印该专业报名表并签字确认，该表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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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专业考试报到的必要凭据。

（四）专业考试

1.江苏省音乐专业统考

有关江苏考生参加全省音乐专业统考的安排，详见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

信息。

2.浙江省、广东省、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 5省专业统考

有关浙江省、广东省、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等 5省考生参加生源地所

在省份的音乐专业统考的安排，详见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

3.舞蹈学专业校考

（1）报到时间：2016 年 1 月 20 日上午 8:30-下午 16:00

（2）报到地点：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随园校区 16

号楼）

（3）报到要求：考生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2016 年艺术专业考试

通知书、《专业考试报名表》（由网报系统生成，且考生本人须签字确认）办理

专业报到手续。

（4）考试时间：2016 年 1 月 21 日起（暂定，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5）考试地点：南京师范大学（具体考场安排见报到时所发准考证）。

（6）考试内容：

①基本功测试（含形体展示、规定技术动作表现和自选技巧展示，其中自选

技巧展示时间 1分 30 秒内），满分为 150 分。

②舞蹈作品表演（舞蹈种类不限，时间 3分钟内），满分为 100 分。

③即兴创作表演（现场出题，根据音乐要求即兴编创表演），满分为 50 分。

舞蹈学总成绩满分为 300 分。

舞蹈学专业的基本功测试要求穿芭袜连体服，舞蹈作品表演服装自备。

（7）成绩公布及查询：音乐统考成绩由各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舞蹈学校

考专业考试成绩可在 4月底前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bkzs.njnu.edu.cn）查询，

合格考生成绩将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五）文化考试

考生须按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 2016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统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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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文化考试方案及科目均按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

（六）录取办法

1.对报考我校音乐学（师范）、音乐学（实验班<师范>）专业，对高考文

化分和专业分均达到江苏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高考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60

分（江苏省音乐统考前 30 名对英语单科不作要求），专业分在江苏省音乐专业

统考声乐或器乐前 300 名以内[含 300 名]的江苏省考生，将按照专业分统一划定

最低录取分数线，按照所报专业志愿的先后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相同，则按

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文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 2门科目的

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2.对报考我校音乐学（师范）专业，高考文化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份最低

录取控制分数线且专业省统考合格，同时高考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75 分的浙江

省、广东省、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考生，将根据各省专业统考专业分从高到

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相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若文

化分仍相同，则按语文、数学、外语 3门科目的原始分之和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

录取。

3.对报考我校舞蹈学专业，专业考试合格（如考生所在省份另有专业统考

或联考要求，考生还需参加所在省份的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高考文化

分达到生源地所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将根据专业分从高到低的顺序

择优录取。若专业分相同，则按文化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录取办法以我校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为准。

（七）关于音乐学（实验班<师范>）专业的说明

音乐学（实验班<师范>）专业学制为 4年，旨在培养新型的学校音乐教育

实践与研究人才。实验班课程体系依据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校音乐教

育新体系”教育理念、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并进行教学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教育学院的“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引进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三大

先进音乐教育体系（达尔克罗兹、奥尔夫、柯达伊），探索出的一条融国际先进

音乐教育理念与方法的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之路。学生进入“新体系”实验班，除

了能够系统地学习世界先进的音乐教育方法外，在本科学习过程中还有机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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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等形式赴中央音乐学院或国外相关音乐学院短期交流学习。

（八）有关事项说明

1.我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填报联考、统考与单独考试（校

考）专业志愿时可能不在同一批次，请广大考生根据所在省的志愿填报办法报考

我校。

2.考生报考期间，往返路费、食宿费一律自理。

3.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关于 2016 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招生文件精神相抵触的，均以教育部和考生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文件为

准。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咨询电话：（025）83598436、83598093

南京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25) 83720759、83598534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网址：http://music.njnu.edu.cn/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bkzs.njnu.edu.cn/

http://music.njnu.edu.cn/
http://bkzs.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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